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始代理销售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１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２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３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５

）、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６

）、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７

）、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孙晋峰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基金客服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４００ ８８０ １６１８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网站：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中邮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中邮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１１日

关于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参加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财基金销

售”）协商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优选”）、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成长”）、中邮核心

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核心优势”）、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中邮核心主题”）、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中小盘”）、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中邮战略新兴产业”）、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邮稳债”）参加上述代销

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１

、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购费率折扣

增财基金销售

中邮核心优选

５９０００１

网上交易

４

折

中邮核心成长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优势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债

５９０００９

投资者通过增财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系统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

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费率优惠期限

增财基金销售：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

二、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申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３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增财基金销售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

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４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增财基金销售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增财基金销售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

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定投申购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邮基金”）与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

财基金销售”）协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起，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１

）、中邮核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适用基金

中邮基金旗下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１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２

）、 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３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５

）、 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６

）、 中邮上证

３８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９０００９

、

５９００１０

）在增财基金销售开通基金定投业务，每月最低定投金额

２００

元，并从即日起参加增财基金销售基金

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增财基金销售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定投申购业务的，享有申购

费率

４

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

申购费率

×０．４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其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孙晋峰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２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重要提示

１

、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增财基金销售所有。

２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它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

另行公告。

３

、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增财基金销售各自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１１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3－054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６

，

６２９

，

０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提供

５８９．６

万股公司非流通股股份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计划，公司享有信托

受益权， 信托财产用于专项偿还公司历史遗留债务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经批准公司内部职工股

２

，

９４８

万股转

为的公司负债，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笔债务本息合计

５２

，

８０３

，

２６５．４８

元。该信托计划尽管对于公司历

史债务的解决程度受到公司股价及与债权人谈判情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为公司解决历史债务提供

了一个有效的资金来源，提高了公司的经营能力。该信托计划客观上作为对价方案的一部分，且该部分股份

获得流通权亦有利于公司债务问题的解决，因此该部分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可上市

流通。

同时，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再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１．２４

股，共

计支付

２８５．０７６

万股股份给流通股股东，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可上市流通。

上述两项合计

８７４．６７６

万股，由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提供，作为非流通股股东用于

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安排。 由于信托计划的受益人为公司，因此流通股股东按其持股比例直接享受信托财

产受益，折合股份为

２１９．８

万股，另外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直接送出的股份为

２８５．０７６

万股，两者合

计

５０４．８７６

万股，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相当于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２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和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４

、信托计划用于“股转债”的兑付情况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领先科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领先科技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提供合

计

５８９．６

万股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该等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可上市流通），作为

信托财产设立信托计划，上市公司享有信托受益权，信托财产用于专项偿还上市公司上述历史遗留债务。

根据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知春路证券营业部出具的对账单， 领先科技非流通股股东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９

日合计提供

５８９．６

万股股份作为信托财产转入信托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卖出及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交易时间 卖出股数

／

股 成交金额 交易费用 收付金额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３０

，

５６６．００ ２８６

，

５９１．３４ １

，

１４６．３８ ２８５

，

４４４．９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４４

，

６８４．００ ４１３

，

７０７．１４ １

，

６５４．８２ ４１２

，

０５２．３２

３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１

，

８２０

，

７５０．００ １８

，

２３２

，

１３０．００ ７２

，

９２８．５７ １８

，

１５９

，

２０１．４３

４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７２

，

１２５．８８ １

，

４８８．５０ ３７０

，

６３７．３８

５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９

日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２３１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９２４．０１ ２

，

２２２

，

０７５．９９

６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２３

，

８００．００ １

，

７７７

，

３９６．００ ７

，

１０９．６８ １

，

７７０

，

２８６．３２

７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７６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８７５

，

０８６．００ １５

，

５００．４１ ３

，

８５９

，

５８５．５９

８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０４．０３ １

，

１２１

，

４９５．９７

９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５８６

，

４００．００ １８

，

３４５．６３ ４

，

５６８

，

０５４．３７

１０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６４８．０４ ２

，

４０２

，

３５１．９６

１１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５５

，

５００．００ ６

，

６２２．０１ １

，

６４８

，

８７７．９９

１２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７７０

，

３００．００ ９

，

８５９

，

８４０．００ ５９

，

１６０．２０ ９

，

８００

，

６７９．８０

１３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５９

，

７００．００ ３

，

１５７

，

９５２．００ １８

，

９４７．７２ ３

，

１３９

，

００４．２８

１４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８

日

１０７

，

２４６．００ １

，

３９４

，

８４２．９２ ８

，

３６９．０７ １

，

３８６

，

４７３．８５

１５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３

，

５６２．６６ ３

，

６２１．４１ ５９９

，

９４１．２５

１６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１９５

，

７３０．００ ２

，

４８４

，

１３９．００ １４

，

９０４．８５ ２

，

４６９

，

２３４．１５

１７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

２０４

，

０２４．００ ２

，

５５９

，

０４２．９４ １５

，

３５４．３３ ２

，

５４３

，

６８８．６１

１８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８４１

，

２８７．１６ ４１

，

０４８．０１ ６

，

８００

，

２３９．１５

１９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

日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６８７

，

００７．７０ ４６

，

１２２．０７ ７

，

６４０

，

８８５．６３

合计

５

，

８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１

，

５５５

，

６１０．７４ ３５５

，

３９９．７４ ７１

，

２００

，

２１１．００

上述股票卖出后的成交总额为

７１

，

５５５

，

６１０．７４

元， 扣除交易手续费用、 信托管理费用后的余额为

７０

，

８６６

，

８２８．５２

元。 根据领先科技确定的计息方式，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转债”应付债券本金和利息合

计

５３

，

４９５

，

７５０．６８

元。 领先科技自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开始兑付“股转债”债务。

２０１０

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司将截止审计评估基准日其拥有的除未偿付的“股转债”债券余额（中磊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基准日的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未支付应付债券本金

８

，

８１４

，

３０８．００

元，利息及手续费

１８

，

６４０

，

０９５．２４

元，本息合计：

２７

，

４５４

，

４０３．２４

元。）及等额货币现金之外的全部

资产与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与新能国际、平安创投、联中实业、益豪企业、金石投资、福宁投资、中农

丰禾、盛世景投资、陈义和共

９

方（以下简称“中油金鸿全体股东”）持有的中油金鸿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以下

简称“置入资产”）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累计偿还债务本息合计

４４

，

３３３

，

６０８

元。 尚余

９

，

１６２

，

１４２．６８

元未偿付。 公

司专门账户余额为

９

，

９８４

，

８７０．１０

元尚待兑付。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各项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万宝集团冷

机制作工业

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由于万宝集团冷机制作工业公司在股改时仍未取得国

资委的有效批复文件和解决相关股份司法冻结手续， 吉林

中讯对该股东代为垫付股份，该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

应当向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

者取得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的书面同意。

已履行，详见附注

１

吉林中讯新

技术有限公

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在此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

流通股份， 出售数量占领先科技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十。

已履行，详见附注

２

附注

１

： 万宝集团冷机制作工业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存在上市

交易或者转让的情形。 由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在股改时代为垫付的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偿还

完毕。相关内容请参阅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附注

２

： 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后

１２

个月不存在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的情形。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该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５２２

，

５００

股，占当年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４７％

，

２００８

年该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５９８

，

２００

股，占当年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６５％

，

２００９

年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９６

，

３３６

股，占当年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３２％

，履行了承诺期满后十二个月内出售

数量不超过

５％

及二十四个月内出售股份不超过

１０％

的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６

，

６２９

，

０５２

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８．６１％

和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剩余有限

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数量（股）

冻结的股份

数量

万宝冷机集

团有限公司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０．７２％ １．８４％ ０．５２％ ０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吉林中讯新

技术有限公

司

１５

，

２３６

，

０８９ １５

，

２３６

，

０８９ ７．８９％ ２０．０８％ ５．６６％ ０ １４

，

８２９

，

０００

四、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增减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９３

，

１５１

，

９３９ ７１．８０％ －１６

，

６２９

，

０５２ １７６

，

５２２

，

８８７ ６５．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０．５２％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４４

，

１１３

，

６８４ ５３．５７％ －１５

，

２３６

，

０８９ １２８

，

８７７

，

５９５ ４７．９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０．７３％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０．７３％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４５

，

６６２

，

９４０ １６．９７％ ４５

，

６６２

，

９４０ １６．９７％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９３

，

１５１

，

９３９ ７１．８％ －１６

，

６２９

，

０５２ １７６

，

５２２

，

８８７ ６５．６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５

，

８７５

，

９４８ ２８．２％ １６

，

６２９

，

０５２ ９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３４．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

，

８７５

，

９４８ ２８．２％ １６

，

６２９

，

０５２ ９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３４．３８％

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５

，

８７５

，

９４８ ２８．２％ ９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３４．３８％

三、股份总数

２６９

，

０２７

，

８８７ １００％ ２６９

，

０２７

，

８８７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万 宝 冷

机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５％ ０ ０％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０．４７％

详见附注

３

吉 林 中

讯 新 技

术 有 限

公司

１２

，

９６９

，

５３５

２１．０３％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

日解

禁

８６９

，

５３５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解禁

２

，

２１３

，

９６５

股，合计

３

，

０８３

，

５００

股

５．００％ １５

，

２３６

，

０８９ ５．１５％

详见附注

４

附注

３

：于股改实施日，万宝集团冷机制作工业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公司每

１０

股送转

５

股， 万宝集团冷机制作工业公司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自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增加至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该股东偿还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在股改时垫付的对价股份

４０７

，

０３７

股， 偿还完

毕后该股东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变更为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股。垫付对价偿还具体情况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关于股东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的公告》。

附注

４

：于股改实施日，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

，

９６９

，

５３５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该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５２２

，

５００

股，占当年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４７％

，减持完

成后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１

，

４４７

，

０３５

股，其中流通股

１

，

５６１

，

０００

股，限售股

９

，

８８６

，

０３５

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每

１０

股送转

５

股，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数增加至

１７

，

１７０

，

５５２

股，其中流通股

２

，

３４１

，

５００

股，限售股份

１４

，

８２９

，

０５２

股；

２００８

年该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５９８

，

２００

股，占当年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０．６５％

。 减持完成后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

，

５７２

，

３５２

股，其中流通股

１

，

７４３

，

３００

股，限售股

１４

，

８２９

，

０５２

股；

２００９

年该股东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２９６

，

３３６

股，占当年总股份比例

０．３２％

，减持完成后该股东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１６

，

２７６

，

０１６

股，其中流通股

１

，

４４６

，

９６４

股，限售股

１４

，

８２９

，

０５２

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万宝集团冷机制作工业公司偿还吉林中讯新技术有限公司

４０７

，

０３７

股后该股东持

有本公司股份数量变更为

１６

，

６８３

，

０５３

股，其中流通股

１

，

４４６

，

９６４

股，限售股份是

１５

，

２３６

，

０８９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吉林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１ ２００７－０６－３０ ７ ５

，

６３８

，

４５２ ９．１４３％

２ ２００７－１０－２３ ２ ５

，

１５９

，

７８５ ８．３７％

３ ２００８－０６－２０ １ １

，

４９２

，

１８２ １．６１３％

４ ２０１０－０５－２１ １ １０

，

５８１

，

２７０ １１．４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日，金鸿能源限售股份持有人均能严格履行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

承诺。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及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否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000669� � � �证券简称：金鸿能源 公告编号：2013－055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释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１

、公司、本公司、领先科技、金鸿能源是指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平安创新是指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３

、中农丰禾是指北京中农丰禾种子有限公司

４

、金石投资是指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５

、上海福宁是指上海福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

、北京盛世景是指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９

，

８６７

，

７３８

股；

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以

１２．３８

元

／

股价格发行不超过

１７

，

６５２

万股

Ａ

股，用以收购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告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领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新能

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９４

号）核准批复，核准本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６９

，

００９

，

８５７

股， 向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３３

，

９５７

，

７０８

股，向联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

２９

，

１３５

，

１０２

股，向益豪企业有限公司发行

１６

，

５２７

，

８３８

股，向金石投资有

限公司发行

１３

，

１６５

，

０７７

股，向上海福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４

，

９２４

，

９８９

股，向北京中农丰禾种子有限公

司发行

４

，

２５４

，

２０２

股，向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３

，

５６５

，

７６２

股，向陈义和发行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股本变更为人民币

２６９

，

０２７

，

８８７

元。并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具致同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１０ＺＡ００７６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２０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并获得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新股正式上市。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平安创新、中农丰禾、金石投资、上海福宁以及北京盛世景

五名特定投资者已做出承诺，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具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备注

１

平安创新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已履行

２

中农丰禾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已履行

３

金石投资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已履行

４

上海福宁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已履行

５

北京盛世景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已履行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９

，

８６７

，

７３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２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５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无 限

售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比例

剩余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股 份 数 量

（股）

冻结的股份

数量

平安创新

３３

，

９５７

，

７０８ ３３

，

９５７

，

７０８ １７．５８％ ４４．７５％ １２．６２％ ０

中农丰禾

４

，

２５４

，

２０２ ４

，

２５４

，

２０２ ２．２０％ ５．６１％ １．５８％ ０ 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金石投资

１３

，

１６５

，

０７７ １３

，

１６５

，

０７７ ６．８２％ １７．３５％ ４．８９％ ０

上海福宁

４

，

９２４

，

９８９ ４

，

９２４

，

９８９ ２．５５％ ６．４９％ １．８３％ ０ ２

，

９００

，

０００

北京盛世景

３

，

５６５

，

７６２ ３

，

５６５

，

７６２ １．８５％ ４．７０％ １．３３％ ０

５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法人或个人对其间接持有的股份所作出的限售承诺，并在定

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上述公司没有涉及间接持有股份的相关承诺。

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至今，是否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否

（二）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 否

五、股本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增减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股数 比例（

％

） 股数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９３

，

１５１

，

９３９ ７１．８０％ －５９

，

８６７

，

７３８ １３３

，

２８４

，

２０１ ４９．５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０．５２％ １

，

３９２

，

９６３ ０．５２％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４４

，

１１３

，

６８４ ５３．５７％ －５９

，

８６７

，

７３８ ８４

，

２４５

，

９４６ ３１．３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０．７３％ １

，

９８２

，

３５２ ０．７３％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４５

，

６６２

，

９４０ １６．９７％ ４５

，

６６２

，

９４０ １６．９７％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９３

，

１５１

，

９３９ ７１．７９％ １３３

，

２８４

，

２０１ ４９．５４％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５

，

８７５

，

９４８ ２８．２０％ １３５

，

７４３

，

６８６ ５０．４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

，

８７５

，

９４８ ２８．２０％ １３５

，

７４３

，

６８６ ５０．４６％

２

、境内上市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５

，

８７５

，

９４８ ２８．２０％ １３５

，

７４３

，

６８６ ５０．４６％

三、股份总数

２６９

，

０２７

，

８８７ １００％ ２６９

，

０２７

，

８８７ １００．００％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后认为：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民生证

券同意相关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处置计划

如果未来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 将严格遵守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及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相关规

则，并且根据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通过上市公司 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４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002027� � � �证券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2013－72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１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６３

号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出席会议人员：易贤武、刘志雄、鱼丹

４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由监事会主席鱼

丹主持，会议应出席会议

３

人，实际到会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调整公司经营战略，集中精力和资源进行战略转型，公司拟将所持广州七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七喜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七喜（香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七喜光电有限公司、广州市诚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全部股权转让给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的财务报表经过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的审计，

定价是以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在标的公司按股份所占的净资产为基础， 结合标的公司资产状况

和经营状况等综合因素， 本着有利于公司长远利益的原则， 经双方共同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９００

万

元。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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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开市起复牌。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１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

２

、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６３

号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出席会议人员：易贤忠、颜新元、区日佳、王志强、陈海霞、陈敏超、郭喜泉、张方方、黄德汉

列席会议人员：易贤武、刘志雄、鱼丹

４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易贤

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

９

人，实际到会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

易贤忠先生回避表决。

由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易贤忠先生为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同意将所持广州七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七喜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七喜（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七喜光电有限公司，广州市诚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 本次

股权转让定价是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转让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的审计报告，参照

公司在标的公司按股份所占的净资产为基础，结合标的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等综合因素，本着有利于

公司长远利益的原则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公司

按照权益在标的公司所占净资产合计

１３４３．６８

万元，经双方共同商定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９００

万元。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股权转让、过户等相关事宜。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关于《增补刘美辉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增补刘美辉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组成人员为九人。 公司原董事陈敏超先生的辞职导致董事会成

员尚缺一名需补足。根据公司董事长易贤忠先生的提名，增补刘美辉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第五

届董事会其他董事相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止。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刘美辉简历见附件）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须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 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将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

、《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

附：刘美辉简历

刘美辉，出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中山大学

ＭＢＡ

，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在东莞市智高文具有限公司任职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在广东树业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在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总会计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今，在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刘美辉女士现在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

资格的有关规定。

刘美辉联系方式如下：办公电话：

０２０－８２２５３７７７－１０９８

，邮箱：

ｍｈｌｉｕ＠ｈｅｄｙ．ｃｏｍ．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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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风险提示

１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才能生效。

２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若七喜资讯未在合同生效后

３０

天内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则公司将追索相

应股权，交易可能面临无法实现风险。

３

、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投资收益

５５６

万元，将一次性计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具体

以

２０１３

年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４

、本次股权转让不会改变公司业绩亏损的现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了《关于转让子公司

股权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８

），公司需对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和利润影响进一步评估，在评估确认

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日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

转让标的公司广州七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喜电子”），广州七喜精密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七喜精模”），七喜（香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喜香港”），广州七喜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喜光

电”）和广州市诚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禾电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审计基

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公司根据审计结果与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喜资讯”）重新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所持有的五个子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七喜资讯，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同时，双方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签署的协议自动作废。

由于交易对方与公司为同一法人控制的关联企业，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截止本次股权转

让合同签署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与七喜资讯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２

，

５７７

，

００８

元。

根据上一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标的公司总资产合计占七喜控股合并报表的

１２．８８％

，净资产合计

占比

３．０９％

，收入合计占比

１６．２１％

，净利润合计占比

５．８２％

，本次股权转让产生净利润

５

，

５６３

，

１７７．２３

元，占

上一年度公司净利润

８

，

１９６

，

４２８．０４

的

６７．８７％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股权转让事

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子公

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易贤忠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上述公司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股权转让后若产

生关联交易将按规定进行审批并予以披露。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

法定代表人：易贤忠

注册资本：

１２４９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利用自有资金对外进行项目投资（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１

、七喜电子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占七喜电子

８０％

股权，易贤武先生

占

２０％

。 七喜电子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６３

号之中四号厂房一层，法人代表易贤武，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４７５６０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加工：电子产品、计算机及零配件；计算机维修服务；计算机

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

、七喜精模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公司占股

１００％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黄埔区埔

南路

６３

号之中四号厂房东北侧，法人代表易贤武，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２３２１３５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

售：精密模具、塑料制品、五金制品；模具设计。

３

、七喜香港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实缴资本

１００

万元，公司占股

１００％

，注册

地址：

ＲＭ．１Ａ．１ＳＴ ＦＬＯＯＲ Ｏ．Ｔ．Ｂ． ＢＬＤＧ

，

２５９－２６５ ＤＥＳ ＶＯＥＵＸ Ｒ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经营范

围：电子计算机、电子产品等进出口贸易。

４

、七喜光电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实缴资本

２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占股

５１％

，自

然人孙德兵占股

４９％

。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６３

号三号厂房

３０７

房，法人代表孙德兵，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９８６０６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销售：光电子器件、电子产品及其零配件、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照明

器具（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规定前置审批及专营专控商品或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规定前置审批及专营专控商品、技术或项目除外）。

５

、诚禾电子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注册资本

６１４

万元，其中公司占股

５１％

，自然人吴剑占股

４９％

，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

６３

号一号厂房第三层， 法人代表吴剑，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１１２７４７５７１１４３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加工和销售电子元器件、电子计算机及其配件。

（二）审计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七喜精模、七喜香港、七喜电子、诚禾电子和七喜光电

２０１３

年

１－

１０

月份财务报表分别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编号分别为：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０３６２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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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３５９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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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３６０

号、信会师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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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４１０３６３

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１０３６１

号。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标的公司的资产情况和经营财务指标如表

１

和表

２

。

表

１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情况

公司名称

总资产，元 总负债，元 净资产，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１－１０

月

七喜精模 —

２２

，

５９８

，

１００．０４

—

３

，

８１６

，

８９６．００

—

１８

，

７８１

，

２０４．０４

七喜香港

５０

，

９２３

，

０４６．０８ ４３

，

２０１

，

１９５．５３ ４５

，

６８０

，

９４９．５３ ５４

，

４２６

，

４３４．３９ ５

，

２４２

，

０９６．５５ －１１

，

２２５

，

２３８．８６

七喜电子

４５

，

３４６

，

２９５．４７ ４９

，

６８１

，

３１３．７４ ３６

，

８４０

，

９９１．０４ ４５

，

５５２

，

９１６．２９ ８

，

５０５

，

３０４．４３ ４

，

１２８

，

３９７．４５

诚禾电子

１９

，

６２０

，

５３５．９９ １７

，

０１８

，

９７４．３５ １４

，

３２３

，

３１８．５５ １３

，

７６８

，

８６０．６４ ５

，

２９７

，

２１７．４４ ３

，

２５０

，

１１３．７１

七喜光电 —

１

，

９２０

，

１０７．７７

—

１１５

，

０４５．７３

—

１

，

８０５

，

０６２．０４

表

２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经营情况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１－１０

月

七喜精模 —

５

，

０５４

，

１６３．８６

—

－１

，

２１８

，

７９５．９６

—

－１１

，

７２６

，

０３７．７９

七喜香港

６７

，

０９９

，

７７７．０７ ７９２

，

７５１

，

７９７．７２ ４

，

２４４

，

１８２．５１ －１６

，

５１６

，

１９６．１０ ２８

，

９４４

，

２９８．４３ －２７

，

９４３

，

０７４．５６

七喜电子

１３７

，

４６７

，

４７４．９９ ８２

，

５６０

，

９０４．７０ －１

，

４９９

，

１９５．７７ －４

，

３７６

，

９０６．９８ ５

，

３５３

，

７３５．６７ －６

，

２４３

，

２９１．８９

诚禾电子

１２

，

１８３

，

９７０．１０ １３

，

７８９

，

００７．２２ －２

，

２６７

，

７６３．０８ －２

，

０４７

，

１０３．７３ １

，

６００

，

７０７．７３ －３

，

４５３

，

５９６．１３

七喜光电 —

０．００

—

－１９４

，

９３７．９６

—

－１

，

８８１

，

９１１．０３

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情况，转让标的公司亦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将所持

５

个标的公司的所有股权全部转让给七喜资讯，转让价格为

１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转让产生

的有关费用由七喜资讯承担。

２

、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３

、七喜资讯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

３０

日之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打入公司指定账户。

４

、公司在收到七喜资讯股权转让资金后开始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

３０

日内提交完毕。从工

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转让股权的所有权正式发生转移。

５

、七喜资讯按股份承接标的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并按股份承担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股份过户前标的

公司的损益。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定价是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转让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的审计

报告，参照公司在标的公司按股份所占的净资产为基础，结合标的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等综合因素，本

着有利于公司长远利益的原则确定最终交易价格。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标的公司的审

计， 公司按照权益在标的公司所占净资产合计

１３４３．６８

万元， 经双方共同商定确认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１９００

万元。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该项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六、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１

、标的公司现有员工按照“人随资产及业务走”的原则继续保留在各标的公司，目前存续的劳动关系不

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化，仍由标的公司按照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履行相关权利义务。

２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对标的公司的审计报告，七喜控股及其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对标的公司的应收应付账款如表

３

。控股公司是指本公司母公司，七喜数码是指广州七喜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七喜电脑是指广州七喜电脑有限公司，赛通是指广州赛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后三者均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表

３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转让标的公司的应收应付账款 单位：元

项目 公司 七喜电子 七喜精模 诚禾电子 七喜香港 合计

应收账

款

控股公司

１１

，

３１２

，

６２３．３８ ８

，

２８７

，

１６３．１５ １９

，

５９９

，

７８６．５３

备注 货款 往来

０．００

七喜数码

４４

，

９８７．７０ １

，

３０１

，

４６９．５７ １

，

３４６

，

４５７．２７

备注 货款 货款

０．００

总计

１１

，

３５７

，

６１１．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

５８８

，

６３２．７２ ２０

，

９４６

，

２４３．８０

应付账

款

控股公司

３

，

８６１

，

９５９．３７ ４

，

８７０

，

８８２．３７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７５２

，

８４１．７４

备注 往来 往来 水电预付 货款

０．００

七喜电脑

３２２

，

３８７．２３ ２６

，

４２０．００ ２

，

１８２

，

５３６．５８ ２

，

５３１

，

３４３．８１

备注 货款 货款 货款

０．００

七喜数码

５

，

８５６．６０ １

，

３４５

，

４１９．１２ ４

，

９５４

，

５７５．４６ ６

，

３０５

，

８５１．１８

备注 货款 货款 货款

０．００

赛通

３７

，

０５３．３４ ３７

，

０５３．３４

备注 货款

总计

４

，

１９０

，

２０３．２０ ６

，

２５３

，

３５４．８３ ４６

，

４２０．００ ７

，

１３７

，

１１２．０４ １７

，

６２７

，

０９０．０７

应收

－

应付

７

，

１６７

，

４０７．８８ －６

，

２５３

，

３５４．８３ －４６

，

４２０．００ ２

，

４５１

，

５２０．６８ ３

，

３１９

，

１５３．７３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七喜控股及各子公司与转让标的公司之间的应收账款（含其他应收）合计约

２０９５

万元，应付账款合计（含其他应付）约

１７６３

万元，抵销后应收约

３３２

万元。除上述应收应付账款外，标的

公司不存在其他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股权过户后七喜控股及子公司与转让标的公司交易为关联交易，交易条件及付款条件与其他交易方同

等对待；以上往来款在

６

个月之内清理完毕，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按规定披露有关情况。

七、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转让的标的公司均非公司主营业务，转让这些标的公司后，公司可节约资源集中投入其他业务

或新的领域，改善公司现金流，为公司转型创造更好的条件与基础，有利于公司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进

一步整合公司资产，优化资产结构。

２

、标的公司陷入盈利难的境地，经营压力和亏损额度加大，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可避免对上市公司业绩

的负面影响持续，对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利润将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合并报表

产生投资收益

５５６

万元，将一次性计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

３

、转让标的公司股权有利于减少公司关联交易范围与规模。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予以认可，发表了如下意见：

１

、本次股权转让经过了董事会的充分讨论，符合公司转型的整体思路。

２

、股权转让标的公司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经过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财务数据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３

、因公司经营主体处于亏损或者亏损边沿，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避免了标的公司今后继续亏损侵蚀公司资产的可能。

４

、董事会审议以上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易贤忠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目录

（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２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

３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

４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７日

证券代码：002027� � � �证券简称：七喜控股 公告编号：2013－77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关于召开 201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周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起，会期一天；

２．

网络投票：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６３

号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号厂房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１．

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２．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四）会议召集人：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周一）

二、会议主要议程：

１．

审议《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增补刘美辉担任董事》的议案；

三、出席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周一）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会议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周三），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

五、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周三）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７

：

００

持股东账

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关资料。 异地股东可用信

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１２

月

２５

日

１７

点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六、 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广州市黄埔区埔南路

６３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邮编：

５１０７６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２２５３３５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２０５８２３６

，联系人：颜新元。

七、其他事项：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八、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０２７

】

３

、投票简称：【七喜控股】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代表议案二，以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１００

一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二 《关于增补刘美辉担任董事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投票举例

如本公司某股东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

３６２０２７

】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

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３．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的任意时间。

九、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３．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网络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对议案一及议案二两项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

票表决，以股东先对议案一及议案二已投票表决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

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一及议案二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

见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点击 “投票查询功

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的结果。

特此公告。

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关于增补刘美辉担任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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